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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民法第1063條第3項子女否認 
婚生父子關係之除斥期間限制（下） 
――我國民法與歐陸主要規範之比較觀察* 

林易典 * *  

摘 要 
基於婚姻所發生之法律上父子關係如無血緣連繫，而賦予子女否

認權時，於比較法歐陸主要規範之立法例中，有令子女否認權受有除

斥期間限制者，亦有令其不受除斥期間限制者。我國民法於2007年賦
予子女否認權時，第1063條第3項仍令其受有須自知悉無血緣連繫時起
兩年內行使之除斥期間限制，而仍於子女之除斥期間經過後排除其否

認權。經由令子女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限制，固能於除斥期間經過

後，達到法律上父子關係之安定性，並經此保障夫受扶養或生母婚姻

與家庭和睦之利益。然此令子女追求血緣真實之人格利益受到限制，

並使所有子女之否認權於除斥期間經過後同受排除，而於規範之正當

性上有疑慮。蓋個案中可能已不存在著須受保障之情狀，亦可能子女

行使否認權並不影響此等利益。由於子女經由否認權除斥期間限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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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排除之人格利益係屬重大，於利益衡量下，仍應於立法政策上優先

保障子女之人格利益，令子女之否認權不受除斥期間限制。此外，並

應導入經否認權人行使否認權而推翻法律上父子關係時，不影響倘未

行使否認權時本應發生之扶養義務的規範，而能於子女不受限制地追

求血緣真實之人格利益，與夫受其扶養利益之存續保障間，取得平

衡。 

關鍵詞： 婚生推定、父子關係、否認權、否認之訴、除斥期間、法安定

性、血緣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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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以上部分，刊登於本刊第48期） 

肆、比較法上子女否認權除斥期間之規範特徵 

前揭比較法歐陸現行主要規範中，基於婚姻所生之法律上父子

關係不具血緣連繫時，賦予子女否認權之除斥期間規範，以下就其

多元的立法發展及規範內容，所展現出的規範特徵來加以說明。 

一、不乏維持或改採子女否認權無除斥期間之立法例 

比較法上，有自立法導入子女否認權以來，即維持其須受有除

斥期間限制之立法例者。此諸如瑞士1976年、奧地利2004年、法國

2005年與比利時1987年之規範。在時間上，此多屬近年方導入子女

否認權之規範。與此相對，亦有自導入子女否認權以來，即維持其

無除斥期間限制之立法例。此諸如瑞典1917年、挪威1956年、芬蘭

1957年與盧森堡1979年之規範，及西班牙1981年子女限於無身分占

有之特定情事下，方無除斥期間限制之規範。在時間上，此係屬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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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子女否認權較早之規範。 

然亦有透過修法而改變先前所採取之立法例者。諸如丹麥於

1937年導入子女否認權之初，係採取其無除斥期間限制之立法例，

然於2001年經修正為受有除斥期間限制。與此相對，義大利於1975
年導入子女否認權之初，係採取其受有除斥期間限制之立法例，然

於2013年經修正為不受除斥期間限制。較特殊者，為德國於1961年

導入子女否認權之初，係採取部分情形下有除斥期間，與部分情形

下無除斥期間限制之折衷立法，而於1997年修正為全面受有除斥期

間限制之立法例。 

此等比較法上多元的發展方向展現出，於1980年後始賦予子女

否認權之較新的規範中，固多令其受有除斥期間之限制，惟此並非

立法政策上唯一的選擇。蓋於1980年前即已賦予子女否認權之規範

中，不乏仍維持與改採子女否認權不受除斥期間限制之立法例117。

即便導入子女否認權之初係令其受有除斥期間限制，之後再改採無

除斥期間限制亦屬可能。 

二、得就子女與其他否認權人間區別處理 

採取子女否認權均受有除斥期間限制之立法例下，有不區別子

女間之除斥期間長短，凡子女均受有相同之除斥期間限制者，如德

國、瑞士、奧地利、丹麥、比利時之規範。亦有就子女間之除斥期

間長短加以區別對待，令其於不同情狀下受有不同之除斥期間者，

如法國於子女具有身分占有時，其受有較短之除斥期間。其中，有

另因子女具有身分占有或其滿五年時，而根本排除子女否認權者，

                                                      
117 1980年前即已賦予子女否認權之規範中，於現行法下採取子女否認權不受除斥

期間限制之立法例者，計有瑞典、挪威、芬蘭、盧森堡、義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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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如比利時，後者如法國之規範。 

於採取子女否認權均不受有除斥期間限制之立法例下，有僅令

子女之否認權無除斥期間限制，其他否認權人仍均受有除斥期間限

制，而區別對待子女與其他否認權人者，如芬蘭、義大利、盧森堡

之規範；亦有包括子女在內所有否認權人均無除斥期間限制，而對

所有否認權人一視同仁者，如瑞典、挪威之規範。其中，並有因子

女具有身分占有而排除其否認權，即就是否賦予否認權而於子女間

為區別對待著，如盧森堡之規範。 

規範設計上尚有採取折衷之立法例，令子女否認權於特定情形

下無除斥期間限制，於其餘情形仍受有限制，而就子女間是否受有

除斥期間限制為區別對待者。此諸如西班牙1981年增訂之子女否認

權，子女無身分占有時即無除斥期間限制之規範，及法制史上德國

於1961年至1997年間之舊法規範。於此二規範下，僅子女於特定情

形下不受除斥期間限制，其他否認權人仍均受有除斥期間限制，而

同時區別對待子女與其他否認權人。 

此展現出，就否認權人間是否均受有除斥期間限制，規範設計

上本得就子女之否認權為區別處理，而非必須統一對待子女與其他

否認權人。故而，即便於規範上採取令子女以外之其他否認權人受

有除斥期間限制的立法例，仍得令子女之否認權不受除斥期間限

制，或於特定情形下不受除斥期間限制。 

再者，此亦展現出，規範上得以夫與子女間是否具身分占有之

要件，來設計子女否認權之賦予與其除斥期間規範，經此而能排除

曾受夫扶養之子女其否認權、僅其受有除斥期間限制或受有較短之

除斥期間限制。對於未曾受夫扶養之子女而言，僅其被賦予否認

權、不受除斥期間限制或受有較長之除斥期間限制，而能與曾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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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養之子女相區別。亦即，此能保障曾對子女盡扶養義務之夫的扶

養請求權，並避免未曾扶養子女之夫受有相同保障，而能與後者相

區別。 

表1 子女與其他否認權人是否受有除斥期間限制之規範模式 

子女與其他否認權人均受除斥期間限制 

除斥期間內：血緣真實優於法

安定性  
除斥期間經過後：法安定性優

於血緣真實 
僅 子 女

否 認 權

不 受 除

斥 期 間

限制 

子女全面不受除

斥期間限制 其 他 否 認 權 人

仍 受 有 除 斥 期

間限制 

子女行使否認權時：血緣真實

優於法安定性 
子女未行使否認權時：於其他

否認權人除斥期間經過後，法

安定性優於血緣真實 

子女限於特定行

情形不受除斥期

間限制 
子女與其他否認權人均不受除斥期間限制 血緣真實全面優於法安定性 

 

三、子女僅受有單一除斥期間限制 

規範上令子女否認權須受除斥期間限制者，瑞士自1976年導入

子女否認權以來，規定子女最遲須於成年後一年內否認；法國自

2005年導入子女否認權以來，子女除斥期間為自成年時起十年或自

停止身分占有時起五年。此外，丹麥自2001年改為子女須受除斥期

間限制以來，係自子女出生時，起算子女監護人之六個月或三年之

除斥期間。於前揭規範下，除斥期間起算時點係自特定客觀時點起

算，不問否認權人即子女主觀上是否知悉諸如無血緣連繫之特定事

實，而屬絕對除斥期間。 

惟與此相對，德國自1961年、奧地利自2004年分別導入子女否

認權以來，則採取自子女知悉無血緣連繫時起算之相對除斥期間。

比利時於2006年、西班牙於2015年就子女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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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亦增訂子女得自知悉無血緣連繫時起算其除斥期間。於此等規

範下，子女否認權除受有相對除斥期間限制外，未見同時須受有未

逾絕對除斥期間之雙重限制。 

經此，子女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限制時，比較法上即呈現出子

女否認權僅受有絕對除斥期間或僅受有相對除斥期間限制的規範，

而僅受有單一除斥期間限制。亦即，規範上既未見令子女否認權須

同時受絕對與相對除斥期間之雙重除斥期間限制的立法例118，亦未

見令子女須同時受雙重絕對除斥期間或雙重相對除斥期間限制的立

法例。此展現出，即便令子女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限制，比較法上

仍僅採取單一除斥期間限制之立法例，而於追求法安定性之同時，

亦部分兼顧著追求血緣真實之理想。 

四、不乏結合其他要件限制子女否認權之立法例 

基於婚姻所生之法律上父子關係無血緣連繫時，就子女之否認

權所加諸的限制，比較法上固有逕加諸除斥期間限制，而未結合其

他要件者。惟有於特定要件下，始就子女否認權加諸除斥期間限制

的立法例，如西班牙之規範。或有就子女否認權之除斥期間長短，

另基於特定要件而加以區別的折衷立法，如法國之規範。亦有直接

就子女否認權之發生，結合特定要件而限於特定情形者，如瑞士、

法國、比利時、盧森堡之規範。 

前揭規範除瑞士之規範外，均係基於子女與法律上父親間是否

                                                      
118 令否認權人於相對除斥期間外，須同時未逾絕對除斥期間之雙重除斥期間立法

例，見於瑞士民法1976年對於夫於第256c條第1項增訂尚須於子女出生起五年

內行使、奧地利民法於2004年對於夫所增訂尚須於子女出生起三十年內行使，

現行法規定於第153條第3項，與義大利民法下於2013年對於夫與生母於第244
條第4項所增訂尚須於子女出生起五年內行使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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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具有實際上之父子互動關係，即二者間是否另具有身分占有之情

事，來架構此等要件與限制119。於子女與法律上父親具有身分占有

之情事時，前揭規範上有逕排除子女否認權者，或有令子女否認權

自無除斥期間轉為受有除斥期間限制者，亦有縮短其除斥期間之長

度者，而對於子女否認權之發生或行使加諸進一步限制。經此，即

便就子女否認權或除斥期間係於不同規範背景下，以不同方式結合

身分占有之要件，相較於並未結合此等身分占有要件之立法例，身

分占有之要件仍發揮了不同程度的法安定性功能。 

表2 比較法上以身分占有限制子女否認權之規範 

 
規範背景：子女不具身分占有

之情事時  子女具有身分占有之情事時  

比利時民法 子女有否認權／除斥期間一年 子女無否認權  

盧森堡民法
子女有否認權／不受除斥期間

限制  子女無否認權  

法國民法 子女有否認權／除斥期間十年 

子女有身分占

有未滿五年  
子 女 有 身 分

占有滿五年  
子女有否認權

／除斥期間五

年  

子 女 無 否 認

權  

西班牙民法
子女有否認權／不受除斥期間

限制  
子女有否認權／除斥期間一

年  

 

申言之，於具有身分占有之情事時，比利時與盧森堡之規範均

以此排除子女否認權，即僅限於不具身分占有之情事時，子女始能

發生否認權。法國與西班牙規範雖不因具有身分占有之情事而當然

排除子女否認權，惟法國仍因身分占有滿五年而排除子女否認權。

                                                      
119 關於身分占有之內涵，參見「參、一、(四)、1」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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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法國規範下，子女否認權並因具有身分占有，而使除斥期間縮短

至五年。於西班牙規範下，子女否認權則因具身分占有，而須受除

斥期間限制。而與此相對，於不具身分占有之情事時，前揭規範下

之子女本有否認權。其中，比利時與法國之規範仍令子女否認權受

有除斥期間之限制，惟於法國規範下，除斥期間於不具身分占有時

即經延展至十年。而於盧森堡與西班牙之規範下，子女否認權即因

不具身分占有而不受有除斥期間之限制。 

特別是於比利時與法國之規範下，其一方面令否認權之行使須

受有除斥期間；另一方面並令子女否認權之發生限於不具身分占有

或未滿五年之情形。於子女否認權受有此等雙重限制下，展現出於

比利時與法國此等規範對於法安定性之追求強度，高於其他僅令子

女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限制之規範。 

此外，西班牙規範一方面不因具身分占有而排除子女否認權，

此時僅受除斥期間之限制；另一方面其因不具身分占有而不受除斥

期間之限制。於此等子女否認權行使上較為寬鬆之規範下，相較於

令子女否認權全面受有除斥期間之規範，仍呈現出西班牙規範對於

血緣真實較高的追求強度。至於盧森堡規範，則屬不易歸類之類

型，蓋其於具身分占有時根本排除了子女否認權，而高度追求法安

定性，然於不具身分占有時則令子女否認權不受除斥期間之限制，

而亦同時高度追求血緣真實，即屬極端之規範設計。前揭西班牙與

盧森堡之規範並展現出：即便已於規範上透過結合身分占有之要

件，限制子女否認權之發生或行使以追求法安定性，惟規範設計上

仍得於不具身分占有時，令子女否認權不受除斥期間限制，而兼顧

追求血緣真實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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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緩和機制肯定子女有不受除斥期間限制之需求 

子女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限制之立法例下，瑞士、丹麥規範上

雖令子女受有較為僵化之絕對除斥期間限制，惟亦有令包括子女在

內之否認權人或再開程序聲請權人，於遲誤除斥期間具有重要或特

殊理由時，仍得回復原狀或聲請再開程序之機制。經此，即緩和除

斥期間之限制，而於規範上肯定否認權人具有法定事由時，本有不

受除斥期間限制之需求。 

又即便採取較具彈性之相對除斥期間限制，且自子女知悉無血

緣連繫時起算之立法例，同樣有緩和除斥期間限制之機制，而仍得

於除斥期間經過後行使否認權。奧地利於否認權人受有阻止其行使

否認權之情事時，有令其除斥期間暫停進行之機制。德國於1997年

並僅針對子女否認權，於存在著無法期待子女維繫法律上父子關係

之情事時，導入子女於知悉此等情事時起重新起算除斥期間之機

制。故即便係於除斥期間經過後始發生此等情事，仍得行使否認

權。於此等寬廣之法定概括事由下，實際上即無異於保留1997年前

於特定情形下無除斥期間限制的規範120。 

亦即，就除斥期間之遲誤，比較法上或基於除斥期間內之事

由，或基於除斥期間經過後始生之事由，導入緩和除斥期間限制之

回復原狀或重新計算機制，均展現出子女本有不受除斥期間限制，

而於除斥期間經過後行使否認權之需求。 

                                                      
120 德國民法1997年之修法理由強調，如不為子女否認權導入此等重新起算除斥期

間之機制，子女否認權於修法後反將較1997年前之法律狀態更為倒退。BT-
Drucks. 13/4899, S.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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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立法政策上對於子女否認權除斥期間規範之
檢討 

我國民法第1063條第2項賦予子女否認權，子女否認權之發生與

行使，除須具備無血緣連繫與未逾除斥期間之要件外，規範上並無

其他限制。子女就無血緣之法律上父子關係行使否認權，既不以子

女未曾受夫扶養為要件，亦不以未影響夫受扶養之利益、生母婚姻

或家庭和睦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為要件。 

第1063條第3項令子女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限制，於除斥期間經

過後排除其否認權，除使法律上父子關係能具安定性外，並承載著

經此保障夫能受無血緣連繫之子女扶養，與維護生母婚姻或家庭和

睦的功能。然此等規範目的與功能是否能被達成，且於衡量子女與

利害關係人之利益後，立法政策上是否仍應維持子女否認權受有除

斥期間之限制，或改採不受有除斥期間之限制，即值得討論。 

一、子女否認權除斥期間各種規範模式檢討 

基於婚姻所生之法律上父子關係無血緣連繫時，規範上於賦予

子女否認權之同時，是否同時令其受有除斥期間之限制，前揭比較

法上之規範，可分為子女否認權全面受有除斥期間限制、全面不受

有除斥期間限制，與限於特定情形下始不受除斥期間限制之三種規

範模式。以下就此三種規範模式之利弊，加以分析。 

(一)子女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限制規範之檢討 

1. 法安定性能保障利害關係人的利益  

令子女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之限制，如我國民法第1063條第3
項，德國、瑞士、奧地利、法國、丹麥、比利時之規範，與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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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中之部分情形，子女基於無血緣連繫之事實而被賦予否認權，

然亦令其行使受有時間上限制。固然，子女於除斥期間內本得行使

否認權，法律上父子關係仍不具安定性，而利害關係人之相關利益

仍未受保障。惟倘子女未於除斥期間內行使否認權，其之後即不得

行使否認權。法律上父子關係即能免於來自該子女之否認，而能具

有安定性121。子女即仍須與夫繼續維持父子關係與因此所生之權利

與義務，子女以外之利害關係人的利益即能受保障。此特別是能保

障除斥期間經過後，夫受該無血緣連繫子女扶養之利益，及生母婚

姻與家庭關係之和睦。 

2. 所能達到之法安定性與所保障之利益仍屬有限 

以子女知悉無血緣連繫之情事，作為其除斥期間起算時點之立

法例，諸如我國民法第1063條第3項、德國、奧地利、比利時之規

範、與西班牙規範中子女受有除斥期間之情形。由於子女除斥期間

之開始進行，係以子女知悉無血緣連繫情事為前提，從而不會發生

子女不知悉無血緣連繫然其除斥期間已經過之情狀。 

然於此等起算時點規範下，如子女係於出生數十年後方知悉無

血緣連繫之情事者，其仍能於知悉後起算之除斥期間內行使否認

權，法律上父子關係仍可能遲至子女於出生數十年後始經子女否

認，或再待除斥期間經過後方能排除子女否認權。經此，法律上父

子關係之存續本不具安定性。故於此等除斥期間起算時點之規範結

                                                      
121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就舊法中，子女自成年起算兩年之除斥期間，因未顧及子女

是否已知悉無血緣連繫而於1994年宣告違憲，且曾就子女否認權之除斥期間強

調，其有助於法安定性之維護。蓋何人可被視為子女法律上父親之課題，如無

時間限制地處於不確定之狀態，將對所有當事人造成重大負擔，且公眾就此亦

有於可預見的時間內知悉之利益。BVerfG, Beschluss vom 26. 4. 1994, 1 BvR 
1299/89 und 1 BvL 6/90, Rn.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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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下，如採相同立法例之德國學說所強調者，除斥期間機制所能達

到之法安定性實屬有限122。於除斥期間所帶來之法安定性已屬有限

的前提下，經此所能保障利害關係人之利益即有所侷限。 

為強化法安定性，比較法規範上另有就子女否認權之除斥期間

起算時點，採取自子女出生時或成年時起算之絕對除斥期間立法

例，諸如瑞士、法國、丹麥之規範。或有如我國學說於立法政策上

所建議，於現行法自知悉無血緣連繫時起算之相對除斥期間規範

下，再加諸自絕對除斥期間限制之雙重除斥期間的立法例123。惟此

均可能發生子女係於不知悉無血緣連繫下，其除斥期間即開始進行

與經過並喪失否認權。特別是此所涉者，為子女於不知悉無血緣連

繫下，即喪失了追求血緣真實之人格上利益，而於立法政策上有所

疑慮124。 

退萬步言，無論子女否認權之除斥期間起算時點為何，欲透過

子女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限制之機制，來保障夫受無血緣連繫子女

扶養之利益，特別是夫曾扶養子女之情形，或維護生母婚姻及家庭

                                                      
122 Groß, a.a.O., S. 392, 393; Wolf, a.a.O., S. 2417, 2418. 
123 鄧學仁，評親屬法之修正，月旦民商法雜誌，17期，頁5、11（2007年）；簡

賢坤，民法親屬編修正後「婚生否認」制度之探討，月旦法學雜誌，161期，

頁49、51-52、63（2008年）。 
124 德國民法於1961年至1997年間之舊法第1598條後段規定，令子女否認權即可能

於其不知悉無血緣連繫之情事下開始進行除斥期間，並於成年兩年後經過，而

於1994年經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宣告違憲。BVerfG, Beschluss vom 26. 4. 1994, 1 
BvR 1299/89 und 1 BvL 6/90, Rn. 22. 參見「參、一、(一)、3」。歐洲人權法院

亦於2005年Shofman v. Russia案指出，令否認權人如夫於不知悉無血緣連繫之

情事下，即因除斥期間經過而喪失否認權之立法，與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保障

私人生活之規範不符。ECHR, Judgment of 24. 11. 2005, Application no. 74826/01, 
Shofman v. Russia, paras. 43, 46,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71303 
(2024/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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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睦，於規範上本有所侷限。蓋即便子女受有除斥期間之限制，且

即便子女曾受有夫之扶養，甚至子女受夫扶養時已明知無血緣連

繫，子女本得於其除斥期間內行使否認權，而根本脫離法律上父子

關 係 與 不 發 生 扶 養 夫 之 義 務 ， 並 使 生 母 婚 姻 及 家 庭 和 睦 受 有 影  

響125。且即便子女之除斥期間已經過，其他除斥期間尚未經過之否

認權人仍得行使否認權，夫受扶養之利益與生母婚姻及家庭和睦均

仍受影響。申言之，尚有待所有否認權人均未於其除斥期間內行使

否認權時，夫受扶養之利益與生母婚姻及家庭和睦始能終局確定受

保障。 

再者，經由對於子女否認權加諸除斥期間限制，其所保障家庭

和睦與維持生母婚姻之利益之實際效果亦屬有限。蓋於除斥期間經

過後排除子女否認權，僅能於除斥期間經過後阻止子女向法院提出

否認之訴，仍不能阻止其於法院外主張其與夫無血緣連繫之事實，

家庭和睦與生母婚姻仍因此受有影響126。 

3. 於除斥期間經過後限制子女之人格上利益 

對於子女否認權加諸除斥期間限制，子女即僅能於除斥期間內

行使否認權，並於除斥期間經過後喪失否認權，而無法追求法律上

父子關係與血緣連繫一致之血緣真實理想。此即以子女之人格上利

                                                      
125 例外為於法國民法下，如夫與子女間具有與出生證書相符之身分占有滿五年

時，諸如夫曾扶養子女之情形，即便子女之除斥期間尚未經過，仍排除子女之

否認權。參見「參、一、(四)、2」。 
126 德國民法1961年至1997年間舊法第1596條僅限於特定事由始賦予子女否認權，

而於其他情形排除子女否認權，經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認定此等限制違憲時，即

提及規範上排除子女否認權時，因並無法阻止子女於家庭中談論對於血緣之疑

慮，生母婚姻與家庭和睦仍無法經此受保障。BVerfG, Urteil vom 31. 1. 1989, 1 
BvR 17/87, unter C. II. 2. b.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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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為代價，來保障子女以外利害關係人之法安定性利益。 

蓋於子女之除斥期間經過後，即發生子女仍須維持無血緣連繫

之法律上父子關係的效果，並導致子女無法與真正生父發生法律上

父子關係。然子女不與無血緣連繫之夫繼續維持父子關係的利益，

以及能與真正生父發生父子關係的利益，所涉者本質上乃子女追求

血緣真實之人格上利益，而非僅係子女是否須負擔扶養義務或繼承

遺產之財產上利益。再者，子女行使否認權時，即得透過法院裁判

而知悉與確認自身血緣來源是否來自於夫，此亦屬子女之人格上利

益。子女此等人格上利益，並不因係於除斥期間內或於除斥期間經

過後而有不同。 

以除斥期間之機制，令子女於除斥期間經過後不得行使否認

權，即未能顧及子女於除斥期間經過後，仍有追求血緣真實之人格

上需求。就此，即便規範上已令子女於除斥期間內得行使否認權，

然尚無法推導出於除斥期間經過後，規範上即得不賦予子女否認權

之結論。 

4. 未能顧及行使否認權之條件尚未存在或障礙尚未除去  

子女於知悉無血緣連繫之情事後，並非當然均能於除斥期間

內，形成行使否認權之動機與意願。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即曾強調，

於 追 尋 個 人 自 身 獨 特 性 與 了 解 自 我 （ Individualitätsfindung und 
Selbstverständnis）之複雜過程中，知悉經由生理血緣連繫所確定之

事實本身，並非唯一的關鍵要素127。蓋子女間之心理特質與人格發

展狀態各有不同，其自身心理會形成行使否認權之意願，非僅繫於

子女知悉無血緣連繫此一因素之本身，此尚可能兼須具備其他主客

                                                      
127 BVerfG, Urteil vom 31. 1. 1989, 1 BvR 17/87, unter C. II. 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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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條件，而此可能遲至除斥期間經過後方能具備。如子女因年齡、

閱歷增長之主觀情事128，或因嗣後始發生之客觀情事，諸如受夫不

當對待，或另取得真正生父資訊後，方能真正發展出擺脫與夫之間

既存父子關係之意願，或與真正生父建立父子關係之意願。 

再者，即便子女於除斥期間內發展出行使否認權之動機與意

願，然亦可能存在著其他影響子女行使之主客觀障礙，而此於除斥

期間經過前仍未經排除。如子女基於自身實際情感需求、道德牽絆

或維護生母婚姻或家庭和睦的考量，而不願行使否認權。此諸如子

女與夫之間仍存在著父子間實質互動關係，而對於既存父子關係具

有情感上依附129。或諸如生母與夫間婚姻關係尚存在，子女有道德

上牽絆而不願行使否認權。於此等情狀下，子女欲待此等影響其否

認權行使之主客觀障礙除去後，始行使否認權，諸如待夫死亡，或

生母與夫之婚姻因死亡或離婚而解消，或待二者分居之情形。然待

此等障礙除去後，子女之除斥期間即可能已經過，而無法行使其否

認權130。 

故而，即便規範上係以子女知悉無血緣連繫作為除斥期間之起

算時點，子女否認權於除斥期間經過後仍當然消滅。此即未能顧及

於除斥期間內子女形成行使否認權意願之主客觀條件尚未存在，亦

                                                      
128 比利時憲法法院於宣告子女除斥期間限制之規範違憲判決中亦強調，固然有無

須知悉自身血緣來源即得發展其人格之情形，惟仍應認為，知悉血緣來源之利

益不僅不會隨時間經過而減少，反而會增加。Verfassungsgerichtshof, Urteil 
vom 3. 2. 2016, Nr. 18/2016, Tz. B.14.2.   

129 Harry Dettenborn/Eginhard Walter, Familienrechtspsychologie, 3. Aufl., 2016, S. 37.  
130 1997年德國民法修正時之立法理由中即提到，子女為避免因行使否認權而影響

生母婚姻之維繫，而基於生母之請求於除斥期間內不行使否認權。然於子女之

否認權除斥期間過後，生母與夫仍離婚，子女卻因否認權除斥期間已經過而受

拘束之情形。BT-Drucks. 13/4899, S. 87 zu E § 1600b B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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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顧及於除斥期間內阻礙子女行使否認權之主客觀障礙尚未經除

去，即於除斥期間經過後排除子女否認權。德國民法於1997年導入

重新起算之機制，即係為救濟除斥期間機制對於子女此等流弊而 

設131。 

(二)子女否認權不受除斥期間限制規範之檢討  

1. 保障子女隨時追求血緣真實之人格利益 

規範上令子女否認權不受除斥期間限制，如瑞典、挪威、芬

蘭、義大利之規範，與盧森堡、西班牙規範中部分之情形，無血緣

連繫子女即能終局保有否認權，得於生存期間內任何時點行使，否

認權並不因時間經過而被排除。經此，子女即能隨時追求血緣真實

之人格利益，而不與無血緣連繫之夫維繫法律上父子關係，並使子

女另與真正生父發生法律上父子關係成為可能。 

由於子女本得隨時行使否認權，故即便子女於知悉無血緣連繫

時，尚未順利形成行使否認權之動機與意願，或遭遇阻止其行使之

主客觀障礙，子女仍得等待行使否認權之主客觀條件成就或障礙除

去後，方行使之。採取子女否認權不受有除斥期間限制之立法例，

即能配合子女間不同的主觀心理與人格發展狀態，及子女所面對之

不同客觀情事，而令否認權行使上具有彈性。 

2. 對於父子關係安定性之影響有限 

於子女否認權不受有除斥期間之立法例下，由於子女得隨時行

使否認權，無血緣連繫之法律上父子關係之存續即隨時受有影響。

亦即，父子關係之存續即無法因其他否認權人之除斥期間經過而告

                                                      
131 參見「參、一、(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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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而本具有不安定性。然退萬步言，即便令子女否認權受有除

斥期間限制，並採取自否認權人知悉無血緣連繫之情事時起算的立

法例，由於此等起算時點本已為法律上父子關係之存續帶來高度不

安定性，致經由除斥期間本身所能帶來之安定性本屬有限，而更傾

向對於血緣真實之追求。故採取子女否認權不受除斥期間之立法例

時，僅係無法追求實屬有限的法安定性。經此所減損之法安定性，

即對於父子關係安定性之影響程度仍屬有限。 

3. 仍能兼顧家庭和睦與生母婚姻之維護 

由於子女否認權不受除斥期間限制，子女得於任何時間行使否

認權，既存之家庭和睦與生母婚姻固因此而隨時受有影響。然而，

子女亦可能於知悉無血緣連繫後，取得夫之諒解而行使否認權，甚

至係基於除斥期間已經過之夫的請求而行使否認權，而本符合夫之

意思132。相類似的情形，夫亦可能已知悉無血緣連繫之情事，並已

經原諒生母。於此等情形下，子女行使否認權並不影響家庭和睦或

生母婚姻，且即便就子女否認權採取無除斥期間之立法例，亦無不

同。 

再者，倘若生母與夫之間的婚姻本已因離婚或死亡而解消，或

者二者間已未同居共同生活，或者子女與夫之間已未同居共同生活

或本無實際父子互動關係，即本不存在著家庭和睦或生母婚姻須加

以維護。於此等情形下，即便採取子女否認權無除斥期間之立法

例，本無家庭和睦或生母婚姻會因子女行使否認權而受影響。 

                                                      
132 德國民法舊法第1596條限於特定事由始賦予子女否認權，以達到維護家庭和睦

的立法目的之規範，經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認定此等限制不具正當性，聯邦憲法

法院即強調於已取得夫與生母之諒解的情形，子女否認權之賦予及行使並不會

危害家庭和睦。BVerfG, Urteil vom 31. 1. 1989, 1 BvR 17/87, unter C. II. 2. b.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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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於子女否認權無除斥期間限制之規範下，倘若子女本不

願因行使否認權，致影響家庭和睦或生母婚姻，子女即得靜待家庭

生活或生母婚姻因分居、離婚、死亡而消滅後，始行使其時間上不

受限制之否認權。申言之，子女一方面即無庸為保住否認權與追求

血緣真實之人格利益，而急於除斥期間內行使之，反而導致影響家

庭和睦與生母之婚姻；另一方面，其即能遲至家庭和睦與生母婚姻

不受否認權影響時，始行使否認權。於子女否認權無除斥期間限制

之機制下，於個案中反能有助於兼顧家庭和睦與生母婚姻之維護。 

4. 夫受無血緣子女扶養之利益隨時受有影響  

倘夫於個案中能維持生活時，夫本無受無血緣連繫之子女扶養

的需求，且依我國民法第1117條，夫對於子女即不發生扶養請求

權。相類似之情形，如夫已死亡，子女亦無須對之負擔扶養義務。

又即便夫已依法對於子女發生扶養請求權，夫亦可能另行拋棄此一

扶養請求權或免除子女之扶養義務，或子女本已另依契約而負擔扶

養義務。於前揭情形下，夫受扶養之利益或根本不存在著，或不受

子女行使否認權影響。故即便就子女否認權採取無除斥期間限制之

立法例，亦無不同。 

然與此相對，如夫於個案中不能維持生活時，夫即依第1117條

對於子女發生扶養請求權。惟於採取子女否認權無除斥期間限制之

立法例下，不願負擔該扶養義務之子女即得遲至受夫請求扶養時，

始否認法律上父子關係並令扶養義務不發生。經此，法律上父子關

係之存續與以此為基礎之夫的扶養請求權，實際上即取決於子女負

擔扶養義務之意願，夫受子女扶養之利益即隨時受有影響。 

於子女均不受除斥期間限制的立法例下，其仍未就夫過去是否

曾扶養子女之情狀加以區別。此特別是夫已明知無血緣連繫，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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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否認權而仍願扶養該子女的情形，或者是子女已明知無血緣連

繫，然子女並未立即行使否認權而仍繼續受夫之扶養的情形。倘該

曾受夫扶養之子女，嗣後卻透過否認權無除斥期間之規範，隨時行

使而免除對於夫之扶養義務，此影響曾盡扶養義務之夫受扶養利益

之存續保障，對其即有所不公平133。 

惟即便令子女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限制，且即便法律上父子關

係未經否認而仍存續，如夫過去對於無血緣連繫之子女未盡扶養義

務，該子女本得依2010年增訂之第1118條之1請求法院減輕或免除扶

養義務，此等夫雖因除斥期間而受保障，但其受扶養之利益實屬有

限。故令子女否認權不受除斥期間限制，而使子女得隨時行使否認

權，此對於未盡扶養義務之夫的影響仍屬有限。 

(三) 子女否認權限於特定情形下不受除斥期間限制規範之 
檢討  

1. 基於子女與夫間既有事實互動狀態而區別處理 

比較法上，令子女否認權於特定情形下不受除斥期間限制之折

衷立法例，現行法存在於盧森堡與西班牙民法之規範，法制史上並

曾見於德國民法1961年至1997年間之舊法。現行法於規範特徵上，

除子女並未全面不受除斥期間限制外，均係基於子女與夫之間是否

具有身分占有之情事，即二者間是否具有父子間事實上互動狀態，

而區別處理子女是否受有除斥期間限制，或根本地排除子女之否認

權。申言之，其非不區別情狀，令所有子女之否認權均同受有或均

                                                      
133 德國民法1997年修正時，強調倘若導入子女否認權無除斥期間規範時，提及於

子女已明知無血緣連繫，然仍繼續受有夫之扶養的情形，將造成難以接受結

果。BT-Drucks. 13/4899, S. 87 zu E § 1600b BGB. 



78 林易典 《成大法學》第49期（2025年6月） 

 

不受有除斥期間限制。 

於此等規範下，至少於子女不具身分占有時，其否認權即無除

斥期間限制，而能部分自此等限制中解放出來。蓋於此情形下，由

於夫與無血緣連繫之子女間並無父子間之事實上互動關係，夫受子

女扶養之利益本無受保護的必要。此時即便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

尚有受保障的需求，如生母婚姻與家庭和睦之維護，然於規範之利

益衡量上，即優先保障子女追求血緣真實的需求，使子女否認權不

受除斥期間之限制。 

2. 排除子女否認權之範圍不一  

此等子女僅於無身分占有時，方無除斥期間限制之立法例下，

倘子女與夫之間具有身分占有時，諸如夫存在著曾扶養子女之親子

間互動，有於實體要件上根本排除子女之否認權者，如盧森堡之規

範。此於規範處理態度上之差距最大。另由於夫與子女間通常具有

身分占有之情事，經此即大幅縮減了享有否認權之子女的範圍，而

使子女僅具有限之否認權，此實仍未擺脫過去根本不賦予子女否認

權之立法例。惟於立法技術上，此仍跳脫對於子女否認權加諸除斥

期間之思考，而以加諸除斥期間限制以外之其他方式，另闢蹊徑來

保障夫受子女扶養之利益。 

規範處理態度上較為緩和者，有於子女具有身分占有時，實體

要件上並未排除子女否認權，而僅令子女之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限

制者，如西班牙之規範。亦即，其僅於子女具有身分占有且除斥期

間經過後，始排除子女之否認權者。相較於令子女全面受有除斥期

間之立法例，於此等部分子女受有除斥期間之立法例下，子女否認

權經排除之範圍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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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仍未能全面顧及子女行使否認權之人格上利益 

於此等折衷之立法例下，或仍透過排除無血緣連繫子女之否認

權，或仍限制其行使否認權之期間，而就夫受該子女扶養之利益給

予程度不一之保障。惟此仍未顧及子女即便曾受夫扶養而具有身分

占有時，子女仍有追求血緣真實之人格上利益，而此並不因子女是

否曾受扶養或其是否除斥期間已經過而有不同。特別是子女於未成

年期間有受夫扶養之需求並已依法發生扶養請求權時，即便子女已

明知與夫並無血緣連繫，實難期待子女為能保有否認權或保有無除

斥期間之否認權，而選擇不接受夫之扶養。 

二、我國立法政策上應導入子女否認權不受除斥期間限制

之規範 

(一)個案情狀與當事人間之利益狀態的差異 

1. 個案情狀間之差異 

就基於婚姻所生之法律上父子關係無血緣連繫時，如令子女否

認權之行使受有除斥期間限制，本質上係於除斥期間經過後，排除

子女之否認權。此雖有助於除斥期間經過後，保障法律上父子關係

之法安定性，與保障利害關係人因此所生之利益，惟仍造成子女於

除斥期間經過後無法追求血緣真實的結果。與此相對，如令子女否

認權不受有除斥期間限制，雖使子女得不受時間限制地追求血緣真

實，然卻使法律上父子關係因此不具有法安定性，並於存在著夫受

扶養之利益與生母之婚姻與家庭和睦時，使其隨時受有影響。即便

採取折衷之立法例，諸如於子女與夫之間不具身分占有時，令子女

否認權不受除斥期間限制，惟仍造成法律上父子關係於此等情形下

不具法安定性，且子女於其他情形下仍無法順利追求血緣真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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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又於個案情狀中，子女於知悉與夫之間無血緣連繫後，有於其

除斥期間內已順利發展出行使否認權之意願者，亦有尚須待除斥期

間經過後，且主客觀條件成就或障礙經除去時，始能發展出行使意

願或順利行使者。而於子女之除斥期間經過後，利害關係人間是否

因法安定性而受有利益，亦有所不同。如有夫具有受子女扶養之需

求者，亦有夫本能維持生活而無此等需求者，甚至是夫已經死亡而

根本無須受扶養者。再者，於子女之除斥期間經過後，生母之婚姻

與家庭和睦固有因此而受有保障者，亦有生母之婚姻與家庭已根本

不存在而本無須加以保障者。 

亦即，就子女否認權是否應受有除斥期間限制，無論是採何種

立法例，均無法同時滿足所有人之利益與兼顧所有的情狀。是否僅

因部分利害關係人之情狀，而使所有子女之否認權須同受除斥期間

限制，或是否因部分子女之情狀，而使所有利害關係人之利益均不

受保障，即子女與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間，應優先保護何者，及

如何調和與救濟，於立法政策上仍有待透過必要性與利益衡量來加

以確定。 

2. 子女與其他利害關係人間利益狀態之差異 

於採取子女否認權不受除斥期間限制之前提下，倘係採取包括

生母、母之夫等全體否認權人，以及家事事件法第64條繼承權被侵

害之人的補充性否認權均不受除斥期間限制的立法例，此即能全面

地追求血緣真實，然亦全面地放棄既存父子關係之法安定性。且因

子女外之否認權人不受有除斥期間限制，此將使欲保有父子關係之

子女受有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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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與此相對，倘係採取僅子女的否認權不受除斥期間限制的立

法例，此雖使法安定性受有一定程度之影響，然子女外之否認權人

仍受有除斥期間限制，於子女不欲行使否認權且其他否認權人之除

斥期間經過時，仍能具有一定程度之法安定性，血緣真實與法安定

性間仍能維持一定程度之平衡。再者，由於係由子女自行決定是否

行使此等無除斥期間限制之否認權，如子女欲追求血緣真實而行使

否認權時，此等符合子女意思之決定亦能符合子女之利益。 

子女的利益狀態，與子女以外之否認權人即生母、母之夫，以

及補充性否認權人即繼承權被侵害之人的利益狀態有所不同。首

先，子女經由否認之訴所推翻者，為子女自身的父子關係，而生母

或繼承權被侵害之人經由否認之訴所推翻者，乃他人間的父子關

係。再者，即便母之夫與子女同為父子關係之當事人，然子女知悉

血緣來源之利益，與母之夫知悉血緣去向之利益亦屬有別。故而，

立法政策上採取僅令子女之否認權不受除斥期間限制，而母之夫、

生母、繼承權被侵害之人的否認權仍受有除斥期間限制，此等區別

處理具有規範之正當性。司法院釋字第587號解釋中指摘舊法下「子

女本身則無獨立提起否認之訴之資格，且未顧及子女得獨立提起該

否認之訴時應有之合理期間及起算日」，僅係指摘舊法未賦予子女

具合理除斥期間與起算日之否認權，而並未排除立法者賦予子女無

除斥期間之否認權的立法形成空間。 

此外，子女之利益狀態，亦不同於信賴既存父子關係存續之第

三人。蓋子女追求血緣真實而行使否認權涉及自身的法律上父子關

係與人格利益。而第三人一方面非此等法律上父子關係之當事人；

另一方面其對於既存父子關係存續之信賴僅具有財產上利益。故

而，於子女知悉無血緣連繫後，仍應等待子女形成行使否認權之主

觀意願，規範上賦予子女無除斥期間限制之否認權即具有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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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女否認權無除斥期間之必要性 

1. 子女人格利益保護之特殊性 

子女透過否認無血緣連繫之法律上父子關係，以追求血緣真

實，所涉者本質上為子女之人格利益，而非僅係涉及財產上利益。

且因子女此等透過行使否認權所欲保障者為人格利益，此不因係成

年或未成年之子女而有所區別。此等人格利益涵蓋了經由否認權之

行使，而不與無血緣者維持法律上父子關係之利益、未來能與真正

生父發生法律上父子關係之利益，以及經由法院裁判而知悉與確認

是否具有血緣連繫之利益。故而，就是否保留或推翻無血緣連繫之

法律上父子關係，子女本應有較大的行動空間，令其僅能於除斥期

間內行使否認權仍有所不足。故不應使子女否認權僅侷限於除斥期

間內，致排除子女於除斥期間經過後其人格利益之保障。 

特別是規範上賦予子女否認權，子女即能經由行使否認權，而

知悉與確認自身血緣來源是否源於夫，此尚能進一步影響子女對於

自我身分認同與其人格發展（Persönlichkeitsentfaltung）。德國聯邦

憲法法院即強調，個人知悉血緣之來源，與了解及發展自身獨特性

（Verständnis und Entfaltung der Individualität）之間具有密切關聯，

即個人知悉血緣連繫時，對於其追尋自身之獨特性與了解自我上，

具有關鍵地位134。規範上賦予子女否認權尚涉及子女自身之人格發

展，而具有特殊性。此迥異於賦予夫否認權，而使其能知悉其血緣

去向的情形。此亦異於賦予生母否認權，而使其能確定其子女與夫

                                                      
134 BVerfG, Urteil vom 31. 1. 1989, 1 BvR 17/87, unter C. II. 1. b. 於本案中，就德國

民法1997年前之舊法第1596條僅限於特定事由始賦予子女否認權，而於其他情

形排除子女否認權之規範，經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認定此等限制不具正當性而違

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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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間的血緣連繫。 

申言之，就自我的了解及發展上，子女不與非血緣來源之人維

持法律上父子關係的人格利益，及對於真實血緣來源認同之人格利

益，與其他否認權人有所不同。生母並非法律上父子關係之當事

人，就否認權之行使本無人格利益。母之夫固為法律上父子關係之

當事人，而有不與無血緣連繫之人維持法律上父子關係的人格利

益，然其對於血緣去向認同之人格利益，仍與子女對於血緣來源認

同之人格利益於程度上有所區別。蓋其年長於子女，法律上父親於

自我的了解及發展上，血緣去向之認同對於其人格發展之需求與影

響，相較於子女為小。 

我國民法2007年於第1063條導入子女否認權時，將過去對於夫

與生母否認權所加諸之除斥期間限制，以保障子女能夠繼續保有法

律上父子關係之機制，逕行套用至子女否認權之規範中。經此，反

而造成子女於其除斥期間經過後不得行使否認權，而必須保有其不

欲保有之無血緣父子關係，並對於子女自我認同與人格發展造成影

響。追求血緣真實與知悉血緣來源對於子女人格發展具有重要意

義，此於子女之除斥期間內或經過後並無不同，而不應因除斥期間

之經過而否定之。故於立法政策上，基於此等子女人格利益保護之

特殊性，子女否認權之行使不應受有除斥期間限制。 

2. 子女否認權不受除斥期間限制之需求 

於子女已與夫存在著父子間互動關係時，即便二者間並無血緣

連繫，如子女與夫二者間已經此形成一定之狀態、外觀，子女心理

上即能對於既存法律上父子關係形成認同，或情感上對此具有一定

程度之依賴。子女於此等牽絆下，就是否透過行使否認權而與夫脫

離法律上父子關係，並進而與真正生父發生法律上父子關係，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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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能於知悉無血緣連繫後兩年內之除斥期間內思考成熟並做出決

定。其中，子女有因兼須其他主客觀條件之配合，有因面對主客觀

障礙，須待除斥期間經過後，方能形成或貫徹其行使否認權之意願

者。故而，子女就其否認權之行使，本質上有不受除斥期間限制之

規範需求。 

就子女否認權採取受除斥期間限制之立法例，如我國民法，雖

未完全排除子女之否認權。然此使追求血緣真實之人格權，僅限於

在除斥期間內已形成行使否認權意願之子女，而排除無法於此期間

內形成此等意願之子女。反之，倘就子女否認權採取無除斥期間限

制之立法例，即能靜待子女行使否認權，而兼顧所有子女之人格心

理發展狀態。 

於比較法上，固有另賦予包括子女、生母、法律上父親有權請

求澄清血緣連繫（Anspruch auf Abstammungsklärung）之獨立規範的

立法例，如德國民法於2008年增訂之第1598a條。此即令法律上子

女、生母、法律上父親彼此間有義務進行基因檢驗，以澄清子女之

血緣連繫，而此等請求權並無消滅時效之限制，且經此請求並不推

翻既有之法律上父子關係135。即便於我國民法血緣法制中，對於子

女亦導入相對應之請求澄清血緣來源規範，惟此僅便利子女能於不

行使否認權的情形下，或於已逾除斥期間而不能行使否認權的情形

下，能經此知悉與法律上父親間有無血緣連繫之事實。由於無血緣

                                                      
135 此一規範肇因於前揭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於1989年宣告，德國民法舊法第1596條

僅限於特定事由始賦予子女否認權規範，致影響子女知悉其來源之人格權後，

修正路徑即曾有倡議，僅賦予子女知悉血緣來源之權已足，而毋庸擴張子女否

認權者。惟德國民法1997年修正時，仍擴張至所有子女均有否認權，並擴張至

均設有除斥期間之現行規範。至2008年修正時，為處理過去因秘密取得檢體所

進行基因檢驗違反資訊自主權之問題，方另外平行導入此一請求澄清血緣連繫

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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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繫的法律上父子關係仍係存續，子女仍有推翻法律上父子關係之

人格需求，此等有權請求澄清血緣之規範，於功能上並無法完全取

代子女否認權，而仍有導入不受除斥期間限制之子女否認權的規範

需求。 

3. 子女否認權不受除斥期間限制具有必要性 

於子女否認權採取受除斥期間限制之立法例下，子女僅限於除

斥期間內得行使否認權。此於子女之除斥期間經過後，即排除子女

否認權，而對於子女追求血緣真實與人格發展造成不可逆之結果。

蓋子女經此即無法行使否認權，其僅能靜待其他否認權人行使否認

權，如其他否認權人亦未行使否認權，子女即須與無血緣連繫之夫

終局維持法律上父子關係，子女之人格利益即終身受有影響。為避

免對於子女造成前揭人格上無法彌補之不利益，規範上令子女否認

權不受除斥期間限制即屬必要。蓋除令子女能隨時推翻無血緣連繫

之父子關係外，並不存在著其他同樣能達此目的，而對於既存父子

關係之法安定性影響較小的手段。 

於子女否認權受除斥期間限制時，子女於除斥期間經過後即不

能否認既存父子關係，而無法進一步與真正生父發生父子關係。經

此，第1063條第3項子女否認權之除斥期間規範，實際上即限縮了第

1065條認領規範與第1067條強制認領規範的適用可能，而減少子女

與真正生父發生法律上父子關係的機會。再者，子女於第1067條經

由強制認領而與真正生父發生父子關係之規範下，子女本無起訴期

間限制，然經婚生推定之子女卻須先否認父子關係，而其否認權卻

受有除斥期間限制，導致相較於未受婚生推定之子女，前者即處於

不利益之地位。故為強化子女與真正生父發生父子關係之可能，子

女否認權即有不受除斥期間限制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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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斥期間規範所帶來之法安定性有限 

第1063條第3項包括子女在內之否認權除斥期間的起算時點，係

自知悉無血緣連繫時起算。此等僅有相對除斥期間而未兼採絕對除

斥期間之規範設計，本已為法律上父子關係之存續帶來不安定性，

致所加諸兩年之除斥期間本身所能帶來之法安定性實屬有限。故即

便規範上改採子女否認權無除斥期間限制之立法例，雖仍會影響法

律上父子關係之安定性，然經此所減損之法安定性即屬有限，卻使

子女能隨時行使否認權，進而大幅強化子女追求血緣真實之人格利

益。故考量到子女否認權無除斥期間限制時，所能保障之子女人格

利益係屬重大，惟所影響之法安定性係屬有限，於利益衡量下，即

應優先保障子女之人格利益，而採取無除斥期間限制之立法例。 

5. 除斥期間規範所能達到保障夫受扶養之利益有限  

除子女之否認權有不受除斥期間限制之必要外，第1063條第3項

規範上令子女否認權須受有除斥期間限制，使子女於除斥期間經過

後無法行使否認權，立法上亦非屬必要之措施。申言之，固然於多

數之情形，於無血緣連繫子女之未成年期間內，母之夫多已履行了

對於該子女之法定扶養義務，且於該子女成年後，母之夫亦可能存

在著受該子女扶養之需求與利益。然於立法政策上，夫此等受扶養

之需求與利益，並不必然須與子女否認權應受除斥期間之限制相連

結，而令子女於除斥期間經過後即無法行使否認權，致其無法追求

血緣真實136。 

                                                      
136 相類似之情形，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即曾強調，即便考慮到夫曾經對於子女進行

扶養，以及透過行使否認權將排除了子女對於夫之扶養義務，惟前揭考量並無

法當然導出，在衡量夫之利益與子女之人格權後，舊法第1596條第1項第2款於

生母婚姻尚存續時排除子女行使否認權之規範，對於子女係屬期待可能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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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上雖基於夫過去曾對子女盡法定扶養義務，為保障夫於未

來能受該子女扶養之需求與利益，而就子女否認權加諸除斥期間限

制。惟子女及其他否認權人仍得於其除斥期間內行使否認權，而根

本排除子女之扶養義務，於此情形下夫受扶養之利益仍未受保障。

故令子女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限制，雖有助於子女之除斥期間經過

後保障夫受子女扶養之利益，惟仍無法完全達到因子女曾受夫扶

養，而須對於夫負擔扶養義務之規範目的。 

此外，於個案中，夫並非當然存在著受扶養子女之利益。蓋於

子女否認權之除斥期間經過後，倘夫本有積蓄而能維持生活且無須

受子女扶養，甚至是夫已死亡時，此等情形下夫即無受扶養之需

求，子女即根本不發生扶養義務。故而，即不應令所有子女之否認

權均受有除斥期間限制，致限制其追求血緣真實。再者，即便夫存

在著受扶養之利益，此亦可能不受子女行使否認權所影響，諸如子

女已另依契約承擔扶養義務之情形。於此情形下，如仍令子女須受

有除斥期間限制，對於子女亦屬無期待可能。 

故而，第1063條第3項就子女否認權加諸除斥期間限制，令子女

於除斥期間經過後不得行使否認權，其所達到夫受扶養利益之保障

仍屬有限，然卻對於子女加諸不必要之限制。於子女均受除斥期間

限制之規範下，致無扶養義務之子女、未曾受夫扶養之子女同受有

除斥期間限制，而無法於除斥期間經過後行使否認權，此對於子女

即無期待可能。 

6. 除斥期間規範未採取對於子女影響較小之手段 

如欲保障曾盡扶養義務之夫受無血緣連繫之子女扶養的利益，

                                                      
論。BVerfG, Urteil vom 31. 1. 1989, 1 BvR 17/87, unter C. II. 2. b.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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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設計上尚有幾種選擇。首先，得另基於夫曾盡扶養義務之事

實，而排除子女甚至是所有否認權人行使否認權。於比較法上，此

見於盧森堡與比利時基於子女與夫之間具身分占有，與較緩和的法

國基於二者間具身分占有滿五年時，排除否認權行使之規範。此固

然能大幅保障夫受子女扶養之利益，惟此甚至得排除仍在除斥期間

內之子女行使否認權，致大幅縮小子女行使否認權之可能性。故相

較除斥期間機制，此對於子女行使否認權之影響反而更大，自子女

追求血緣真實之人格利益觀之，仍有疑慮。 

相較之下，較為緩和之措施，如我國學說間主張於立法政策上

導入特別規定，使法律上父子關係即便經否認權人否認後，仍不影

響未行使否認權時本應存在之扶養義務137。於比較法上相類似者，

為法國民法2005年導入之第337條規範，就否認之訴經法院認定有理

由時，法院仍得基於子女利益，規定子女與其撫育者間之關係模式

（les modalités des relations）138。如能於規範上導入此一學說間之主

張，子女對於夫之扶養義務的發生與存續，即不因子女行使否認權

與法律上父子關係經解消而受影響139。申言之，如欲達到保障夫能

受無血緣連繫子女扶養之目的，立法政策上尚存在著對於子女否認

權與追求血緣真實之人格權影響較小之手段，而本毋庸對於所有子

                                                      
137 於2007年導入子女否認權後，就行使否認權之子女或夫，有於立法政策上主

張，應另外課予其仍須對於他方負擔相當扶養費之義務。鄧學仁，同註12，頁

148、154；鄧學仁，同註20，頁5、11。此外，就子女於成年後行使否認權之

情形，亦有於立法政策上主張，應增訂不影響其扶養義務之規定。戴瑀如，同

註7，頁29、66。  
138 學說上強調，子女經此與先前被視為父母者間之情感連繫，即不會因否認權之

行使而突然中斷，致影響子女利益。Ferrand, a.a.O., S. 117. 
139 在概念上，此類似於比較法上法制史所曾出現，即便非婚生子女與生父間之法

律上父子關係依法不能發生或尚未發生，生父仍須負擔部分扶養義務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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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否認權加諸除斥期間限制。 

故而，即便為保障夫受扶養之利益，第1063條第3項令子女否認

權受有除斥期間限制，其並非對於子女追求血緣真實之人格權侵害

最小之手段。如肯定夫受無血緣連繫子女扶養之利益的存續保障，

立法政策上本得另導入扶養義務不受否認權行使影響之特別規定，

而令夫受扶養之利益不受子女行使否認權影響，無血緣連繫子女即

得不受限制地隨時行使否認權。 

7. 子女人格利益應優先於利害關係人有限之利益 

在子女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限制之立法例下，子女於除斥期間

經過後即無法行使否認權，夫就法律上父子關係與受無血緣連繫之

子女扶養的利益，即能享有存續保障。惟經由此等法安定性所保障

的夫受扶養之利益，與其他扶養義務人扶養義務數額不增加之利

益，均僅係財產上之利益，且夫於個案中仍可能由其他扶養義務人

扶養。同樣經此保障之維護生母婚姻與家庭和睦利益，與夫維持既

存法律父子關係存續之情感需求本身，相較於子女不受期間限制之

否認權行使，因後者所涉者係子女追求血緣真實與人格發展之人格

利益，於利益衡量後即應優先保障子女之利益。 

其中，夫所具有之受扶養利益僅係財產上之利益，且如前所

述，其未必存在或未必因子女行使否認權而受影響。故於子女否認

權受除斥期間限制之機制下，夫經此所受利益實屬有限而不確定，

然此卻使所有子女於除斥期間經過後，受有不得行使否認權而無法

追求血緣真實之重大不利益。亦即，夫經此所受利益與子女經此所

受損害間顯失平衡，而對於子女不具期待可能。故而，於利益衡量

上，仍應優先保障子女能隨時行使否認權以追求血緣真實之人格利

益，而不應採取子女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限制之立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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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子女行使否認權之本身，固可能影響生母之婚姻與家

庭和睦，然亦可能不發生此等影響，或本不存在著生母之婚姻與家

庭和睦。亦即，規範上導入子女否認權之除斥期間機制下，於其除

斥期間經過後，生母之婚姻與家庭和睦不受影響的利益，同樣係屬

有限而不確定，然卻為所有子女帶來無法追求血緣真實之重大不利

益。於利益衡量上，同樣應優先保障子女能隨時行使否認權，以追

求血緣真實之人格利益。  

陸、結 論 

基於婚姻所發生之法律上父子關係不具真實血緣連繫時，2007
年我國民法於第1063條第2項增訂子女否認權，使其能推翻此等法律

上父子關係，同時並於第1063條第3項令子女與夫及生母之否認權同

受除斥期間之限制。於比較法上歐陸主要立法例中，同樣有採取子

女否認權全面受有除斥期間限制之立法，如德國、瑞士、奧地利、

法國、丹麥與比利時之規範。特別是奧地利、法國、丹麥、比利

時，係於近年導入子女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限制之規定，而令此成

為比較法上較新之立法趨勢。惟德國民法於1997年修正時，仍特別

就子女否認權之除斥期間限制，於父子關係之存續對於子女造成無

法期待之效果時，導入緩和此等除斥期間限制之重新起算機制。此

即展現出，無血緣連繫之子女於特定情形下，仍有不受除斥期間限

制之規範需求，而利害關係人須加以退讓之價值取向。 

惟與此相對，比較法上另有就子女否認權採取全面不受除斥期

間限制之立法例，如瑞典、挪威、芬蘭、義大利之規範，亦有限於

特定情形下始令子女否認權不受除斥期間限制之立法例，如盧森堡

與西班牙之規範。此等令子女否認權不受除斥期間限制之立法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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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早，且於比較法上尚非特別少數之規範，並多為導入子女否認權

之同時即令其不受除斥期間之限制。惟亦有近年方改採此一立法例

者，如義大利2013年修正之規範。此等立法例於時代洪流中，歷經

規範之修正或重新制定，仍有意地被保留下來，使子女能隨時回復

血緣真實，並與真正生父發生親子關係而保障子女利益，展現出其

於比較法上特別之規範價值與存在意義。 

第1063條第3項令子女否認權受有除斥期間限制之規範，限制子

女僅能於除斥期間內行使否認權。經此，於子女除斥期間經過後排

除其否認權，固然能於除斥期間經過後，令法律上父子關係免於來

自子女之否認而具有法安定性，並能保障諸如夫受該子女扶養之利

益，及維護生母婚姻與家庭之和睦。然而，子女於其除斥期間經過

後被排除否認權，造成子女須維持既存無血緣連繫之法律上父子關

係，並因此無法與真正生父發生父子關係之效果，且子女亦無法透

過提起否認之訴而知悉並確認自身血緣來源，致影響其身分認同與

人格發展。申言之，經由於除斥期間經過後排除子女否認權之規範

設計，將對於子女之人格利益造成重大影響，且此屬不可逆而無法

彌補之結果。 

此外，子女追求血緣真實之人格利益，本不因係於除斥期間內

或經過後而有不同。特別是子女於心理狀態發展過程中，在既有情

感牽絆或受有其他主客觀障礙下，未必能於除斥期間內發展出行使

否認權之意願，而尚兼須其他主客觀條件配合。於子女否認權受有

除斥期間限制之規範下，子女於除斥期間內無法順利發展出否認意

願或受有障礙者，其人格利益保障即於規範上被排除。故於立法政

策上，子女否認權不應受有除斥期間限制，而有不受除斥期間限制

之需求與必要。 



92 林易典 《成大法學》第49期（2025年6月） 

 

與此相對，排除子女於其除斥期間經過後行使否認權，而經此

所達到之法安定性，固能保障夫受無血緣連繫之子女扶養或生母婚

姻與家庭和睦之利益，惟相較於子女因此受影響之追求血緣真實的

人格利益，前者所達到之利益本屬有限，於利益權衡下，立法政策

上應使子女行使否認權不受除斥期間限制。特別是於第1063條第3項

子女除斥期間之起算始點，係自子女知悉無血緣連繫時起算，本已

為父子關係之存續帶來不安定性，致經由除斥期間所能增加之法安

定性本屬有限。故即便就子女否認權改採無除斥期間之規範，此對

於法安定性與經此所生之利益的影響即屬有限，然所能保障子女之

人格利益則屬重大。 

再者，規範上為避免除斥期間經過後，夫受扶養或生母婚姻與

家庭和睦之利益因子女行使否認權而影響，而令其須受有除斥期間

限制，使所有子女之否認權於除斥期間經過後同受排除，亦欠缺規

範之正當性。蓋於除斥期間經過後，一方面可能根本不存在著夫受

扶養之利益，或不存在著生母婚姻與家庭和睦須受保障之情狀，此

諸如夫能維持生活，或婚姻已因死亡或離婚而解消之情形；另一方

面，此等利益亦可能本不受子女行使否認權所影響，諸如子女本已

另依契約承諾承擔扶養義務，或子女經夫諒解或請求而行使否認權

之情形。於此等情形下，規範上仍令子女受有除斥期間限制而排除

其否認權，對於子女即無期待可能。  

倘改採子女否認權不受除斥期間限制之規範，對於具有受無血

緣子女扶養之需求、然因其行使否認權而受影響之夫，如立法政策

上仍肯定於父子關係經否認後，夫受扶養利益之存續保障，即應同

時導入法律上父子關係縱經否認而被推翻後，仍不影響未行使否認

權時本應發生之扶養義務的規範。此即令扶養義務之負擔與父子關

係經否認所生之效果脫鉤，並能徹底解決現行法下子女倘係於除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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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內行使否認權時，夫之受扶養需求即無法加以保障的困境，並

能使子女否認權法制本身毋庸再承擔扶養之考量與功能。經此，即

能於子女不受限制地追求血緣真實之人格利益，與夫受其扶養之利

益間，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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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ld’s Contestation Period of Marital 
Paternity Under the Art. 1063 para. 3  

of the Civil Code (2):  
A Comparative Observation Between the Civil 
Code of Taiwan and the Main Legislations in  

Continental Europe* 

Yi-Tien Lin * *   

Abstract 
While the paternity arising from marriage is without parentage 

connection, the child is conferred with the right to institute an action of 
contesting paternity. In the main foreign legislations in continental Europe, 
the contesting right of the child could be either subject or not subject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 contestation period. While the contesting right of the child 
is introduced in 2007 in the Art. 1063 para. 2 of the Civil Code of Taiwan, 
the child must exercise his contesting right within 2 years after his 
discovery of the paternity without parentage connection under Art. 1063 
para. 3. Therefore, contesting right of the child is excluded while the period 
elapses. By imposing the limitation of contestation period on the child, 
legal stability of paternity could be achieved while the period elap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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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the interest of husband to be supported by the child could be 
secured, as well as the maintenance of mother’s marriage and the harmony 
in the family. However, this excludes contesting right of all the children 
and further restricts their personal interest to pursue true connection of 
parentage. Therefore, the legitimacy of such restriction is doubtful in the 
case the these interests might not actually exist, or the exercising of 
contesting right from the child might not affect these interes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personal interest excluded by the limitation of the period is 
essential for the child. After weighing these interests, the child’s personal 
interest should be protected first de lege ferenda, i.e. the child should not 
be subject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 contestation period. In additional, a 
provision to maintain the support obligation while exercising the 
contesting right should also be introduced. Therefore the interest of the 
husband to be supported and the personal interest of the child to pursue 
true connection of parentage can be balanced. 

KEYWORDS: Presumption of Paternity, Paternity, Contesting Right, 
Action of Contesting Paternity, Contestation Period, Legal 
Stability, Parentage  


